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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THB (T) PML CR 8/10/150/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商船 (海員 )條例》 (第 478 章 )及其附屬法例的修訂  

因應《 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延伸至香港而生效  

 

 

引言  

 《 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 (《公約》 )將會於 2018 年 12 月

20 日延伸至香港。為了讓《商船 (海員 )條例》 (第 478 章 ) (《條

例 》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中 為 實 施 《 公 約 》 而 制 訂 的 條 文 ， 以 及 在

《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第 442 章 )附表中一項關於《公約》的

條文生效，運輸及房屋局 (“運房局 ” )局長已訂立下列 15 條生效日

期公告：  

 

(a) 《2018 年〈 2013 年商船 (海員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載列於附件 A)；  

 

(b) 《〈商船 (海員 )(工作及生活條件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載

列於附件 B)；  

 

(c) 《〈 2016 年商船 (海員 )(家屬糧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

告》 (載列於附件 C)；  

 

(d) 《 2018 年〈 2016 年商船 (海員 )(健康及安全︰一般責任 )(修訂 )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載列於附件 D)；  

 

(e) 《〈 2016 年商船 (海員 )(工作時數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

告》 (載列於附件 E)；  

 

(f) 《〈 2016 年商船 (海員 )(船員艙房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

告》 (載列於附件 F)；  

 

(g) 《〈 2016 年商船 (海員 )(正式航海日誌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

公告》 (載列於附件 G)；  

 

(h) 《〈 2016 年商船 (海員 )(遣返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載列於附件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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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2016 年商船 (海員 )(安全人員和意外及危險事故報告 )(修訂 )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載列於附件 I)；  

 

(j) 《〈 2016 年商船 (海員 )(醫療物品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

告》 (載列於附件 J)；  

 

(k) 《〈 2016 年商船 (海員 )(安全工作守則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

公告》 (載列於附件 K)；  

 

(l) 《〈《商船 (海員 )(糧食和水 )規例》 (廢除 )規例〉 (生效日期 )公

告》 (載列於附件 L)；  

 

(m) 《〈《商船 (海員 )(駐船醫生 )規例》 (廢除 )規例〉 (生效日期 )公

告》 (載列於附件 M)；  

 

(n) 《〈 2016 年商船 (海員 )(費用 )(修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載列於附件 N)；以及  

 

(o) 《〈 2016 年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修訂附表 )令〉 (生效日期 )公

告》 (載列於附件 O)。  

 

2 .  另外，為反映立法會實施《 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的附屬

法例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討論結果，以及為作出數項文

本修訂及相應的修訂，運房局局長已訂立下列兩條修訂規例：  

 

( a )  《 2018 年商船 (海員 ) (工作及生活條件 ) (修訂 )規例》 (載列

於附件 P)；以及  

 

( b )  《 2018 年〈 2016 年商船 (海員 ) (正式航海日誌 ) (修訂 )規

例〉 (修訂 )規例》 (載列於附件 Q)。  

 

 

背景  

3 .  由國際勞工組織制訂的《公約》載列一套全面的國際標準，

規 管船舶上 海員的 工作和生 活條 件 ，以保障 他們的 福利。 《 公

約》於 2013 年 8 月 20 日在全球生效。爲了對《公約》延伸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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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作出準備 1，《 2013 年商船 (海員 ) (修訂 )條例》 (《 2013 年條

例》 )於 2013 年訂立，以使《條例》下若干條文與《公約》規定

接軌。  

 

4 .  在 2016 年，我們向立法會提交了一條新規例、 11 條修訂規

例以及兩條廢除規例 (統稱《 2016 年規例》 )，把《公約》的詳細

規定加入《條例》的附屬法例中。小組委員會當時為審議《 2016

年規例》而成立。小組委員會建議在《 2016 年規例》加入明確條

件，訂明由代理人招募並配置在船舶上工作的海員，在訂立僱用

協議前應有機會審閲該協議，並就該協議徵詢意見。政府當時採

納該項建議，並同意在《 2016 年規例》生效時作出相應修訂。為

實行該項修訂，運房局局長因而訂立第 8 段所述的修訂規例。  

 

5 .  在 2018 年 8 月，國際勞工組織公佈《公約》將於 2018 年

12 月 20 日在香港生效。  

 

 

立法建議  

實施《 2013 年條例》和《 2016 年規例》  

6 .  第 1(a )至 (n )段的 14 條生效日期公告，旨在為《公約》在

2018 年 12 月 20 日在香港生效而實施《 2013 年條例》和 13 條

《 2016 年規例》 2中的條文。  

 

7 .  第 1(o )段的生效日期公告，旨在實施《行政上訴委員會條

例》 (第 442 章 )附表的一項相應修訂，容許任何人如對海員事務

監 督 ， 亦 即 海 事 處 處 長 ， 在 《 商 船 (海 員 ) (工 作 及 生 活 條 件 )規

例》下若干條文所作出的決定不滿，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

訴。  

 

 

 

 

 

                                                 

1
   由於香港並非國際勞工組織的成員，因此須由中國通報國際勞工組織，把《公約》

延伸至香港，《公約》才會在香港生效。我們早前尋求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協助，以

讓《公約》延伸至香港。國際勞工組織近日正式通知我們，《公約》將於 2018 年

12 月 20 日在香港生效。  
2
  在共 14 條的《 2016 年規例》當中，其中一條規例 (即《 2016 年商船 (海員 ) (體格檢

驗 ) (修訂 )規例》 )已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生效，以在香港實施《海員培訓、發證和

值班標準國際公約》的規定。因此，在是次的立法建議無需實施該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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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應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而 對 《 商 船 (海 員 ) (工 作 及 生 活 條 件 )規

例》 (《工作規例》 )所作的修訂  

8 .  《公約》其中一項規定為，在船舶上工作的海員須先行與其

僱主訂立書面僱用協議，並在訂立協議前應有機會審閲該協議，

並就該協議徵詢意見。此項規定已於《工作規例》中反映。小組

委員會在審議《 2016 年規例》期間，建議政府在《工作規例》加

入規定，要求在不屬《公約》的國家營運的招募代理人必須確保

海員在訂立僱用協議前，有機會審閱該協議，並就該協議徵詢意

見，以毫無疑問地保障受僱海員的權益。因此，運房局局長已經

訂立《商船 (海員 ) (工作及生活條件 ) (修訂 )規例》，以實施上述要

求。政府當局亦藉此機會對《工作規例》作出數項文本修訂，以

使其行文更爲清晰並更正若干文本錯誤。  

 

對《 2016  年商船 (海員 ) (正式航海日誌 ) (修訂 )規例》 (《日誌修訂

規例》 )所作的相應修訂  

9 .  在 2016 年 5 月訂立的《日誌修訂規例》更新了《商船 (海

員 ) (正式航海日誌 )規例》 (《日誌規例》 )中，須備存在船舶上的

正式航海日誌的有關要求，以實施《公約》的規定。由於《商船

(安全 )條例》 (第 369 章 )的附屬法例在 2016 年 12 月作出修訂，

有需要對《日誌規例》作出相應修訂，以確保兩條附屬法例當中

相互參照的有關内容一致。  

 

10 .  為 此 ， 運 房 局 局 長 已 經 訂 立 《 2018 年 〈 2016 年 商 船 (海

員 ) (正式航海日誌 ) (修訂 )規例〉 (修訂 )規例》，以修訂《日誌規

例》中的若干參照條文。  

 

 

立法時間表  

11 .  上 述 15 條 生 效 日 期 公 告 以 及 兩 條 修 訂 規 例 將 於

2018 年 10 月 19 日刊憲，並在 2018 年 10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

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建議的影響  

12 .  建議對經濟、生產力、競爭、財政、家庭、性別議題、公務

員、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均無影響，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

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亦不會影響《條例》的現有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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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諮詢  

13 .  我 們 已 經 就 《 公 約 》 延 伸 至 香 港 的 日 期 ， 以 及 為 實 施

《公約》規定的本地法例生效日期知會業界。現時所有船舶應已

遵從《公約》的規定。  

 

 

宣傳安排  

14 .  我們會於 2018 年 10 月 19 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

答查詢。  

 

 

查詢  

15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甄美玲女士 (電話： 3509  8162)或海事處助理處長 (船舶事

務 )鄭養明先生 (電話： 2852  4404)查詢。  

 

 

 

運輸及房屋局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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